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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共生地認證方案 

中華民國 114年 5月 26日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核定 

一、緣起 

我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野生動物保育法、森林法、國家公

園法等所劃設的各類型自然保護區，已佔全國近五分之一陸域面

積，並串連成為「中央山脈保育廊道」，加以周邊的國有林事業區

亦嚴格限制開發，僅能作為林業使用，因而臺灣本島中高海拔森

林生態系得以保全維護。然而國有林事業區以外的淺山、平原及

海岸地帶，因人口稠密，各類土地開發利用導致自然棲地流失及

破碎化，造成生物多樣性喪失，亦減損生態系服務功能。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自 2009 年開始推動重要農田生態

系復育，進而自 2011年起推動「里山倡議」，並運用「社區林業」

基礎與推動策略，於具珍貴生物多樣性資源的農村聚落，引導在

地居民維護管理自然資源，打造具保育之實而無保護區之名的永

續農田生態場域，亦呼應里山倡議保全、活用社會-生態-生產地

景與海景之目標，及至 2018年啟動「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

計畫」，期以中央脊梁山脈的國有林事業區為基盤，經由生物多樣

性資料盤點，指認事業區外的保育關鍵區域，以及可由事業區向

外延伸並串連淺山、平原及海岸的藍、綠廊帶，構築形成全國尺

度的綠色網絡，而林業保育署歷年培力有成的社區林業與里山示

範聚落所屬農林生產空間，即為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的重要節

點。 

2018 年，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正式定義

OECMs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為「保護

區以外的地理定義地區，對其治理和管理是為了實現長期積極、

持續就地養護生物多樣性的成果， 並取得相關的生態系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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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務，以及在適用情況下實現文化、精神、社會經濟價值和其

他與當地相關的價值」。2022年，「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

框架」正式將 OECMs 納入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目標，設定

於 2030年前，世界各國至少有 30%陸、海域面積，藉由保護區或

OECMs 達到有效保育與經營管理，並應肯認及尊重原住民與在

地社區權益。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為回應此國際規範，於 2025年制

定「保育共生地認證方案」，前述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藍、綠帶

與重要節點的空間規劃及在地保育行動的連結，即為保育共生地

的潛在場域，亦為我國達成 2030 年生物多樣性公約 30x30 目標

的基盤。 

二、目的 

「保育共生地認證方案」以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藍圖與成

果為基礎，參考國際 OECMs指引與案例，推動我國陸域 OECMs

認證。方案旨在促進政府機關、原住民與在地社區組織、民間團

體及企業等多元權益關係人協力參與，識別並認可具持續性經營

管理作為，且對生物多樣性保育有實質貢獻之區域。期透過「保

護區外之保育區」擴展全國陸域保育網絡，強化國土綠網空間規

劃下之棲地串聯與經營，維護生態系韌性與調適力，以達成 2030

年我國陸域受保護面積達 30%的目標，邁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之

願景。 

三、主辦機關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四、實施範圍 

(一) 位於國土生態綠網關注區域、區域保育軸帶，且非位於既有

法定自然保護區域之陸域區域，得包含必要毗連之海域環境。 



3 
 

(二) 具生態廊道、跳島、瀕危物種庇護及其他生物多樣性保育功

能之空間，且非位於既有法定自然保護區域之陸域區域，得包

含必要毗連之海域環境。 

上述法定自然保護區域包含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自然保護區、自然保留區、地質公園、國家公園、國

家自然公園、重要濕地及海洋保護區等。 

五、申請人資格： 

申請人得為自然人、法人、機關、機構及團體，須為場域土地

之所有人、經營人或使用人，得聯名申請。 

六、申請認證場域應檢具文件： 

(一) 保育共生地認證申請書。 

(二) 保育共生地經營計畫書： 

1. 申請單位及場域簡介：應含創立理念及簡介、場域經營概

況等內容。 

2. 場域環境說明：應含場域地點概要、周邊環境描述、土地利

用及其變遷概況、生物多樣性價值、生態系服務價值、威脅

與壓力等內容。 

3. 管理維護計畫：應含重要工作項目、監測計畫、人力與財務

計畫等內容。 

(三) 證明文件： 

1. 申請人核准設立、登記證明；自然人身分證明。 

2. 場域所有權、經營管理權或使用權證明。 

3. 權益關係人知情同意證明：以取得土地之所有人、經營人、

使用人及其他主要權益關係人之同意書為原則。土地權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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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複雜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完整取得同意書者，

得以辦理說明會且無權益關係人反對之書面文件替代或補

充之。 

(四) 其他主辦機關指定文件。 

七、評估及認證 

(一) 具申請人資格之政府機關、原住民與在地社區組織、民間團

體、企業等公私部門，可依快速自評表(附件 1)自主評估場域

是否具保育共生地認證潛力，並備齊必要文件，向主辦機關申

請認證。 

(二) 申請案收件後，由主辦機關檢視文件是否齊備，應補件者，通

知申請人補件；補件不完全或無法補件者退回申請。 

(三) 主辦機關辦理保育共生地認證，經由實地勘查、初評及專家

小組會議複評程序，評估申請認證之場域是否符合以下認證條

件後，作成評估結論： 

1. 非位於法定自然保護區域範圍。 

2. 能支持重要生物多樣性價值。 

3. 具有常態性經營管理之機構或機制。 

4. 已將權益關係人之知情同意納入經營管理考量。 

(四) 實地勘查及初評： 

主辦機關邀集專家委員檢視申請文件資料、辦理實地勘查，並

於實地勘查時由申請人簡報說明申請案內容及現場詢答，由主

辦機關作成實地勘查紀錄及初評建議，併同申請文件提報專家

小組會議複評。 

(五) 專家小組會議複評： 

1. 專家小組由主辦機關遴聘具備保育共生地相關學術專長

或實務經驗之機關代表、專家學者、民間團體、企業代表

組成，詳細組成及會議召開之機制，另依保育共生地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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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設置作業要點辦理。 

2. 專家小組會議依申請文件、實地勘查紀錄及初評建議辦理

複評。 

3. 依第(三)點各項認證條件之符合情形，認證場域分級原則

如下： 

(1) 保育共生地： 

各項認證條件皆為完全符合者。 

(2) 候選保育共生地： 

各項認證條件之其中一項為部分符合，並具保育共生地潛

力者。 

4. 第(三)點各項認證條件之其中一項為不符合者，得通知申

請人補正或認定未通過認證；補正不完全或無法補正者退

回申請。 

(六) 經評估通過認證者，主辦機關核發認證證明文件。 

(七) 經評估未通過認證者，須俟下一年度方得重新申請。 

(八) 保育共生地評估作業流程圖如附件 2。 

八、培力及評核 

(一) 主辦機關得提供候選保育共生地輔導與協助。  

(二) 以資助、技術或其他方式支持認證場域之經營管理者，主辦

機關得核發支持證明文件。 

(三) 認證證明文件以五年為一期。認證場域應於該期認證日起算

之第三年度，提送經營管理報告至主辦機關備查。認證期間主

辦機關得不定期查訪，以瞭解場域經營管理現況及生物多樣性

價值變化情形。 

(四) 主辦機關於該期認證日起算之第五年度，對認證場域實施評

核，評核結果合格者續予認證；評核結果優良者，主辦機關得

給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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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變更、廢止及撤銷 

(一) 認證場域之經營情形如有異動，得檢具變更後經營計畫書、

證明文件及主辦機關指定之其他文件，向主辦機關申請變更。 

(二) 認證場域以書面向主辦機關申請廢止其認證者，主辦機關配

合廢止其認證。 

(三) 認證場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辦機關得廢止或撤銷其認證： 

1. 經查場域受認證之生物多樣性價值顯著喪失者。 

2. 經查場域疏於經營管理，致對於受認證之生物多樣性價值

有負面影響，並經主辦機關通知改善，未於合理期間內改

善完成者。 

3. 全體申請人喪失對該場域所有權、管理權或使用權者。 

4. 認證場域之土地所有人、經營人或使用人，以書面向主辦

機關表達廢止認證意願者。 

5. 所送申請書、計畫書、經營管理報告等文件，經查有虛偽

不實者。 

6. 經主辦機關評核不合格並通知改善，未於合理期間內改善

完成者。 

7. 違反其他法令規定或本方案事項，經主辦機關認定情節重

大者。 

十、其他注意事項 

(一) 本方案強調自願參與，認證場域可隨時提出變更或廢止認證

之申請。 

(二) 本方案旨在鼓勵土地所有人、經營人或使用人自願參與生物

多樣性保育，保育共生地非屬法定環境敏感地區，亦不影響既

有合法土地使用權益，申請人仍可依現行法規進行土地利用，

惟利用行為致場域受認證之生物多樣性價值顯著降低者，主辦

機關得廢止或撤銷其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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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保育共生地認證申請快速自評表 

 

認證條件 說明或應檢具資料 確認欄 

1. 非位於法定

自然保護區

域範圍 

包含：野生動物

保護區、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

境、自然保護區、

自然保留區、地

質公園、國家公

園、國家自然公

園、重要濕地、海

洋保護區。 

應檢具右列資料，

確認場域範圍不涉

及保護區。 

場域地點資訊，包含範圍(例

如行政區、地籍、地址、經

緯度座標)及面積(陸域、水域

面積)等資訊。 

 

場域周邊環境資訊。  

2. 能支持重要

生物多樣性

價值 

場域可支持右列

生物多樣性價值

項目至少一項，

符合多項為佳。 

 

註：生物多樣性

價值參考原則詳

如附件 3 

1. 瀕危動植物之現存、潛在棲息及生長範圍或其

復育場域 

2. 依賴特殊環境之物種或狹域分布物種之現存、

潛在棲息及生長範圍 

3. 物種生活史之關鍵棲地 

4. 特殊或完整之天然棲地或生態系 

5. 具生態連結或緩衝功能之區域 

6. 具生物多樣性保育功能之文化生活地景 

7. 經政府機關認可具生物多樣性保育功能之區域 

 

已有上述生物多樣性價值相關佐證資料。 

例如：生態文獻、調查(勘查)紀錄、照片或影音紀

錄。 

 

3. 具有常態性

經營管理之

機構或機制 

場域具有經營管理

之機構或機制 

場域所有權、管理權或使用

權證明 

 

經營計畫書  

場域經營管理之機

構或機制具長期效

果 

具有至少 5年之環境監測、

人力、財務等規劃 

 

4. 已將權益關

係人之知情

同意納入經

營管理考量 

以取得土地之所有人、經營人、使用人及其他主要

權益關係人之同意書為原則。土地權屬關係複雜或

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完整取得同意書者，得以

辦理說明會且無權益關係人反對之書面文件替代或

補充之。 

 

*此表係供各界評估場域是否具保育共生地認證潛力之參考，自評各項條件皆符

合者，即代表場域具保育共生地認證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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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保育共生地評估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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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保育共生地生物多樣性價值參考原則 

本文件並非申請資格條件，係為輔助申請人快速判斷欲申請認證

的場域是否具備重要生物多樣性價值。場域經申請人自評具有生物多

樣性價值但未符合下列參考原則者，仍可提交申請。實際評估時將根

據申請個案情形，由專家小組會議決定該場域的生物多樣性價值是否

符合認證條件。 

一、 瀕危動植物之現存、潛在棲息及生長範圍或其復育場域： 

場域滿足其中一項參考原則： 

(一) 場域為一種以上特定瀕危動植物物種的棲息、生長範圍或包

含其可能的棲息、生長範圍，且可有效支持其存續。 

(二) 場域為一種以上特定瀕危動植物物種的復育場域，且可有效

支持其族群存續。 

※瀕危動植物物種定義： 

1. 植物種類： 

(1)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公告之珍貴稀有植物。 

(2) 依《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分級在「近危(NT, Near 

Threatened)」以上之植物物種。 

2. 動物種類： 

(1) 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 

(2) 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 

(3) 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其他應予保育之保育類野生

動物，且同時為依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林業及自然

保育署發佈之臺灣紅皮書名錄，分級在「近危(NT, Near 

Threatened)」以上之動物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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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範圍有效支持瀕危動植物物種生存： 

1. 通用原則：場域範圍為該物種原生棲息、生長範圍，或依文獻

紀錄、專家指認，曾為其原生棲息、生長範圍。 

2. 植物：  

(1)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中，分級在「近危(NT, Near 

Threatened)」以上之植物物種，在場域範圍內有穩定的族

群分布，包含 5株以上的個體。 

(2)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中，分級在「瀕危(EN, 

Endangered)」以上受脅植物，若場域內總計分佈不足 1公

頃、分佈地少於 3處，在申請日前 3年內，每年皆有被觀

察到的紀錄。 

3. 動物－哺乳類： 

(1) 場域範圍涵蓋瀕危哺乳類物種的主要生活範圍。 

(2) 場域範圍涵蓋瀕危飛行類哺乳類(翼手目)物種的覓食、棲

息、繁殖…等活動範圍網絡。 

(3) 場域為瀕危飛行類哺乳類物種繁殖區，並於申請前 5 年

內，有 3 筆以上的繁殖行為(育幼或幼體活動)觀察紀錄。 

(4) 場域為瀕危飛行類哺乳類物種遷移時的重要棲息地，並於

申請日前 5年內，有 3筆以上的棲息行為觀察紀錄。 

4. 動物－鳥類： 

(1) 場域為瀕危鳥類物種繁殖區，並於申請日前 5年內有 3筆

以上的繁殖行為 (產卵或哺育幼鳥) 觀察紀錄。 

(2) 場域為瀕危鳥類物種的夜棲地或遷移時的重要棲息地，並

於申請日前 5年內，有 3筆以上的棲息行為觀察紀錄。 

5. 動物－淡水魚類：場域為瀕危淡水魚類物種棲息地，並於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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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日前 5年內，有 3筆以上的棲息行為調查、觀察紀錄。 

6. 動物－兩生類：場域為瀕危兩生類物種繁殖區，並於申請日

前 5年內，有 3筆以上的繁殖行為(產卵或幼體) 觀察紀錄。 

7. 動物－爬蟲類：場域為瀕危爬蟲類物種繁殖區，並於申請日

前 5年內，有 3 筆以上的繁殖行為(產卵或幼體) 觀察紀錄。 

8. 動物－昆蟲：場域為瀕危昆蟲物種繁殖區，並於申請日前 5年

內，有 3筆以上的繁殖行為(產卵或幼體) 觀察紀錄。 

※復育場域有效支持瀕危動植物物種族群存續： 

場域對於瀕危動植物物種復育之作為及規劃，可支持其族群

存續，由專家小組會議共同認定之。 

二、 依賴特殊環境之物種或狹域分布物種之現存、潛在棲息及生長範

圍： 

場域同時滿足以下兩項參考原則： 

(一) 場域範圍為特定物種原生棲息、生長範圍，或其潛在棲息、生

長範圍。 

(二) 該特定物種高度依賴獨特、稀有或特有的棲地或生態系，或

具有狹域分布特性。 

三、 物種生活史之關鍵棲地： 

(一) 場域為特定物種繁殖區，並於申請日前 5 年內，有 3 筆以上

的繁殖行為(產卵或幼體)觀察紀錄。 

(二) 場域為特定物種覓食區，並於申請日前 5 年內，有 3 筆以上

的覓食行為觀察紀錄。 

(三) 場域為特定物種夜棲地，或是遷移或洄游時的重要棲息地，

並於申請日前 5年內，有 3筆以上的棲息行為觀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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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特殊或完整之天然棲地或生態系： 

(一) 場域包含完整的植生環境，例如天然林覆蓋比例高，且蘊含

多樣的當地植物原生物種及特有種植物物種。 

(二) 場域具有獨特、稀有或特有的天然棲地或生態系，例如湧泉、

洞穴、湖泊、島嶼等。 

(三) 場域具有特殊的區域性群集、物種組成，由專家小組會議共

同認定之。 

五、 具生態連結或緩衝功能之區域： 

(一) 場域為特定動物物種(類群)播遷、移動的重要廊道或節點。前

述特定動物物種(類群)，以國土生態綠網關注區域、國土生態

綠網區域保育軸帶所指認的關注物種(類群)為佳。 

(二) 場域毗鄰或能連接既有法定自然保護區域，且對於該保護區

的保護目標，具有緩衝或棲地連結功能。 

(三) 場域毗鄰或能連接既有保育共生地，且對於該保育共生地受

認證的生物多樣性價值，具有緩衝或棲地連結功能。 

(四) 場域位於、毗鄰或能連接既有國土生態綠網區域保育軸帶，

且對於該保育軸帶的關注棲地，具有棲地連結功能，同時經營

管理措施符合或能支持該保育軸帶指認目的(保育目標)。 

六、 具生物多樣性保育功能之文化生活地景： 

場域既有的當地傳統文化、智識、經營管理機制可達到生物多樣

性保育效果，由專家小組會議共同認定之。 

七、 經政府機關認可具生物多樣性保育功能之區域： 

政府機關已公告或於相關公開文件、地理圖資載明，該場域具有

重要的生物多樣性保育功能，或該場域已參與政府機關現行生物

多樣性保育政策，由專家小組會議共同認定之。 

 


